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信息报送

工作和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分析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分析，规范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工作，加强我市水路运输行业动态管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分为日常工作信息报送、突发事件信息速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第三条  安全生产日常工作信息是指：

（一）工作推进过程中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及好方法、好经验；

（二）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图片、简报、报表等；

（三）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工作情况以及与安全生产相关的突出问题和政策建议；

（四）基层上报的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图片、信息、简报等；

（五）其他与水路运输安全监管相关的安全生产信息。

第四条  安全生产日常工作信息由县（区）级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及中心下属水路运输管理所按照我中心要求不定期报送。

第五条  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是指下列十二种情形之一的水路运输行业突发事件： 

（一）水路运输行业明确发生较大以上等级的突发事件。

（二）船舶在辖管内河通航水域发生的沉船、触礁、火灾等内河水上安全事故。

（三）在辖管内河通航水域载运危险化学品或油类的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运输物质泄漏、扩散，导致重大生态环境危害、交通阻塞或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事件。

（四）内河水路运输、对台通航等敏感行业罢运或水路运输行业从业人员集体罢工，影响社会出行，在24小时内不能平息的事件。

（五）30名（含）以上水路运输行业从业人员集体到省级及以上国家机关上访的事件。

（六）水路运输行业以及水路运输工具上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或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的事件。

（七）水路运输行业发生10人（含）以上集体食物中毒，急性职业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

（八）水路运输行业各单位及船舶遭受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纵火、爆炸、恐怖袭击或极端暴力袭击的事件。

（十二）其他省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通知》（闽交办安〔2012〕35号）明确的16类突发事件。

第六条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划分。

第七条  水路运输行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5分钟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水路运输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水路运输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报告。

水路运输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省厅《交通运输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处理》（闽交运安〔2009〕247号）有关规定逐级上报。

第八条  突发事件速报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程序：

（一）各县（区）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在接报后15分钟内将信息分类速报至我中心值班室。对发生的重大以上突发事件或研判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县（区）级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应在向上一级水路运输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通过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市交通运输局报告。

（二）中心值班室值班员接报后应迅速向带班领导报告，并根据带班领导指示视情况报告牵头科室领导、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同时将情况告知综合科领导，根据领导的要求处置，确保在15分钟内，将接到的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

（三）各单位主要通过传真方式报送信息。特殊情况下，可先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报送，均须及时补报传真件。

（四）报告内容包括：事件类型、事件、地点和简况，并及时续报核实情况、处置情况及最新进展情况。

（五）联系方式：
1、中心值班室24小时值班电话：83273147；85919369（传真）。

2、市交通运输局值班室电话：83323466；83319695（传真）。
3、市政府总值班室值班电话：83353791、83334810、87021664；83357140（传真）。

4、市委总值班室值班电话：83356528、83324978；87021624（传真）。

第九条  本办法的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分析办法按交通运输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上级政府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如有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工作的其他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